[bookmark: _GoBack]附件1：2026年度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千阳分局现场行政检查和行政执法计划表
	行政主体
	季度
	任务部门
	检查（执法）内容
	用时
	检查和执法依据

	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千阳分局
	第一季度
	大气办
执法大队
污防股
	1、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2、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3、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4、机动车及柴油货车排放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5、安全生产及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检查
6、双随机现场检查
	每季度统筹组织开展一次，每次不超过10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第二季度
	大气办
执法大队
办公室
污防股
	1、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2、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执法检查
4、机动车及柴油货车排放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6、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专项执法检查
7、双随机现场检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4、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181号）
5、中省《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第三季度
	大气办
执法大队
污防股
	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排污许可执法检查
机动车及柴油货车排放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安全生产及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专项执法检查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执法检查
双随机现场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4、中省《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5、《陕西省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陕发〔2023〕4号）
6、《关于深化大气污染治理推进实现“十四五”空气质量目标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024〕6号）

	
	第四季度
	大气办
执法大队
污防股
	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机动车及柴油货车排放治理专项执法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专项执法检查
双随机现场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4、中省《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